
 

第四點附件一 

 

指定申請表 

年  月  日 

    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依據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業機構指

定作業要點，申請指定為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專業機構。 

  此 致 

經濟部 

申請者          (簽章) 

申請者名稱：  

登記字號：  

負責人：  

地址：  

通訊處：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

申請指定期間: 

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  日（最長不得逾三年） 

具備條件： 

（一） 組織型態：□公營事業機構   □已立案之大專院校 

□已立案且業務與建築或太陽光電相關之非營利法人 

（二） 專任技術人員：＿＿＿人。（至少三人） 

（三） 專任行政人員：＿＿＿人。（至少一人） 

（四） 評定疑義討論會議專家委員：＿＿＿＿人。（至少十一人） 

（五） 分區設置評定疑義討論會議專家委員：□否；□是，   人。（各分區專家委員至少七人） 

（六） 會議場所：＿＿＿處。（至少一處。如依業務需要分區設置者，每區至少一處） 

（七） 電子(網路)化環境：□有□無。 

  


